
华泰财险附加机器损坏条款（2025 版 CB-H） 

 

因故障导致下文所述机器遭受损害的，保险人将根据保险合同及本附加条款约定的条款、

除外责任、限制和条件向被保险人进行赔偿。 

 

故障是指（i）处于工作或停止状态或者（ii）为了在承保地点的其他位置进行清洁、

检查、修理或安装而处于被拆除、移动或再次安装状态的机器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的无法预

见的损害： 

 

（a）有缺陷的材料、设计、建造或安装；震动、失调、偏差、部件松动；异常压力、

疲劳、离心力、自加热；润滑不完全或不足；过载电流或电压；绝缘失效、短路、开路或电

弧；未能保护、测量或校准设备；连接机器失灵或存在故障；水锤现象或过热，除非涉及的

是锅炉或类似机器并且随后发生了爆炸； 

 

（b）员工或第三方的错误、技术不善、疏忽或恶意行为（不适用于被保险人事先对该

等恶意行为知情或故意引导员工或第三方从事该等恶意行为的情形）； 

 

（c）坠落、撞击、碰撞或类似情况，外来物体造成的妨碍或进入； 

 

（d）暴风雨、霜冻或浮冰； 

 

（e）其他不属于下文中责任免除事项的原因。 

 

专项责任免除 

 

下述各项不属于本扩展条款项下的保险责任范围： 

 

（a）每次理算损失中金额不超过 20,000 美元的部分； 

 



（b）因火灾、直击雷、爆炸、灭火或后续破坏、飞机或其他航空设备或从其掉落的物

品、盗窃或企图盗窃、建筑物倒塌、洪水泛滥、盛水装置漏水、地震、沉降、滑坡、雪崩、

飓风、气旋、火山暴发或类似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害；（“爆炸”不包括涡轮机、压缩机、变

压器、油浸式开关设备、发动机气缸、液压缸、飞轮或其他部件由于离心力发生爆裂或破裂；

该等原因造成的损害应作为“故障”在本保险合同项下予以承保。） 

 

（c）因丢失、故意超载或实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异常情况所造成的故障； 

 

（d）根据合同或其他原因依法应由供应商、承包商或修理人承担的损失。如果供应商、

承包商或修理人拒绝承担该等损失，而该等损失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的，则保险

人将进行赔偿，并有权获得之后从供应商、承包商或修理人处得到的赔偿。 

 

（e）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其任何负责的员工在安排本保险合同时已知晓但未告知保险

人的瑕疵或缺陷所导致的损害； 

 

（f）下述各项遭受的损害： 

（i）地基和砌筑——除非在本保险合同项下明确予以承保并列于保险单中； 

（ii）可更换和替代的部分，如钻头、钻机、刀片、锯片； 

（iii）印模、模板、式样、砌块、邮票、钻孔机、涂层或滚筒上雕刻品； 

（iv）由于使用和/或性质而大幅磨损或贬值的部件，例如碾压、锤击或磨削表面，

耐磨板，软管，连接和包装材料，过滤布，车轮，绳索，皮带，带子，电梯和传送带，除导

电体以外的电缆，刷子，电池，轮胎，耐火材料，炉条，燃烧器喷嘴； 

（v）操作材料，例如燃料、化学品、过滤物质、导热介质、清洗剂、润滑剂、油、

催化剂； 

 

（g）因磨损、腐蚀、侵蚀、水垢污泥或其他沉淀物的沉积或者因工作、大气或化学作

用的渐进或持续影响所导致的其他直接后果而必须进行修理或更换；涂漆或抛光表面的锈蚀

或划伤；但对于前述原因导致的属于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其他损害，保险人应负责

赔偿； 

 

（h）材料在加工中受到的损害、丧失使用性或其他直接损失； 



 

（i）骚乱、罢工、劳工被停工或者参与劳工骚乱的人士或代表任何政治组织或与政治

组织相关的恶意人士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后果； 

（i）任何事故，或者任何财产遭受的损失、损毁或损害，或者由此导致或产生的

任何损失或费用，或者任何间接损失； 

（ii）直接或间接因核燃料或核燃料燃烧后的核废料产生的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所导致的、促成的或引起的任何性质的法律责任。在本项责任免除条款中，燃烧包括核裂变

自我维持的过程。 

 

（j）直接或间接因核武器材料导致、促成或引起的任何事故、损失、损毁、损害或法

律责任。 

 

 


